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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大学〔2012〕28号
关于修订《华侨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
奖学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境外生奖学金评选工作，不断完善管理办法，鼓励更多的港澳及华侨学生努力学习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对《华侨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具体如下：原第三条第五款“入学考试成绩优秀或在校期间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。一等奖申请者应为学年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20%（研究生当年度还必须在正式出版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）；二等奖申请者应为学习成绩良好，担任学生干部，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活动，在学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；或在单科竞赛、体育竞赛等学科竞赛中成绩优秀的；三等奖申请者应为学习成绩较好，在学习方面有明显进步的港澳及华侨学生。”修订为“入学考试成绩优秀或在校期间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。（1）一等奖学金：境外生单独成班的本科学生学年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25%，境内外学生合班的本科学生学年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50%（研究生当年度还必须在正式出版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）。（2）二等奖学金：学习成绩良好，担任学生干部，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活动，在学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；或在单科竞赛、体育竞赛等学科竞赛中成绩优秀的，可优先考虑。（3）三等奖学金：应为学习成绩较好，在学习方面有明显进步的港澳及华侨学生，学年学习绩点不低于2.3。”

现将修订后的《华侨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华侨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

华 侨 大 学
2012年9月12日

附件

华侨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

（2012年8月修订）

第一条  为鼓励港澳及华侨学生勤奋学习、积极进取，增强他们的祖国观念，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印发的《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奖项设立 

本专科学生奖学金，共设三个等级：其中，一等奖学金每学年5000元/人；二等奖学金每学年4000元/人；三等奖学金每学年3000元/人；

硕士研究生奖学金，分三个等级，其中，一等奖学金每学年7000元/人；二等奖学金每学年5000元/人；三等奖学金每学年4000元/人；

    博士研究生奖学金，分三个等级，其中，一等奖学金每学年9000元/人；二等奖学金每学年7000元/人；三等奖学金每学年5000元/人。

第三条  申请条件 

1.应是华侨大学正式学籍的全日制香港、澳门及华侨本专科学生、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； 

2.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 

3.爱校、敬校，诚实守信，有良好的道德修养，本学年内没有受过学校处分的记录； 

4. 社区表现分在本楼栋前70%，或考评结果虽居楼栋后30%，但综合考评成绩不低于98分，且无违规违纪行为；
5.入学考试成绩优秀或在校期间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。 

（1）一等奖学金：境外生单独成班的本科学生学年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25%，境内外学生合班的本科学生学年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50%（研究生当年度还必须在正式出版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）。 

（2）二等奖学金：学习成绩良好，担任学生干部，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活动，在学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；或在单科竞赛、体育竞赛等学科竞赛中成绩优秀的，可优先考虑。

（3）三等奖学金：应为学习成绩较好，在学习方面有明显进步的港澳及华侨学生，学年学习绩点不低于2.3。

第四条  评选程序和评选办法港澳及华侨学生根据上述奖学金申请条件，按学年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每学年一次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可连续申请。申请者须详细填写《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并附相关材料。 

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实行公示制，推荐、评审过程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经学院公示无异议后，送学生处评选，经全校公示后报教育部审批。 

第五条  华侨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根据每年教育部下达的名额确定。 

    第六条  对于获奖学生，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其获奖资格并追回获奖奖金： 

    1.触犯国家法律、法规； 

    2.参加非法社团组织； 

    3.违反校规校纪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颁布即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属学生处。
	抄送：校领导，党委各部（室），各学院党委，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财务处，校团委，学生社区教育管理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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